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和《土木工

程与建筑学院 2025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方案》等

精神和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纪检监察

工作的负责人等担任成员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整

个招生过程进行组织、监督和指导。具体人员构成如下： 

组  长：吴斌  林凯 

副组长：徐东升 

成  员：万林波、范小春、李新平、刘沐宇、陈伟、罗忆、彭恺、

尚亿军 

二、报考条件 

考核对象详见学院官网公告《2025 年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

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入围考试考生信息公示表》，不含硕博连读、

直攻博人员。报考科研经费博士的考生，经考生申请、导师推荐、专

家组审核，直接参加面试考核。 

三、资格审核和准考证下载 

    考生须在资格审核当天向学院提交纸质版《武汉理工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需盖章）（附件 1）

和《武汉理工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承诺书》（附件

2）。主要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

实守信等方面内容。由考生所在学校、工作单位或其他能够证明本人

思想政治实际表现的组织填写《武汉理工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报名资料已提交此表的同学不

需要重复提交），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资格审核时间：2025 年 4 月 25 日 14:00-17:00 



资格审核地点：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西院东教 212 

准考证下载时间：2025 年 4 月 22 日—25 日 

准考证下载网址：https://yz.chsi.com.cn/ 

四、考核方式及内容 

（一）笔试 

专业综合，满分 100 分，主要考核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专

业基础、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 120

分钟，考试科目见下表。 

笔试时间、地点 研究方向 笔试科目 

2025 年 4 月 26

日（周六） 

8:00-10:00 

 

地点：南湖新 4

博学北楼 512、

513 

1. 岩土工程 土力学 

2. 结构工程 

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 桥梁与隧道工程 

结构动力学 

5. 市政工程 水质工程学 

6.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

工程 
传热学 

7.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8. 历史城市与建筑修复工程 建筑历史与理论 

 

（二）面试 

面试满分 100 分，采取考生汇报和专家提问的形式

同等学力考生参加复试时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科目，加

试采取笔试的方式，满分为 100 分，加试科目成绩不低于 60 分方可

视为同等学力加试合格，加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笔试时间和

地点以具体通知为准）。

。 

 

面试时间：2025 年 4 月 26 日（周六）报考科研经费考生 9:30 开

始；其他考生 10:30 开始。



面试地点：南湖新 4 博学北楼候场室 511（详见现场公告） 

（1）考生汇报 

申请考生根据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针对自己的博士研究计划，

做不少于 15 分钟的演示汇报（如 PPT 等，不得出现报考导师信息）。

内容包括：申请人基本情况（含英文自我介绍）、前期所做研究的课

题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博士阶段的工作设想等。 

（2）专家组考核 

专家组提问答辩时间约 10 分钟。面试小组将根据申请人答辩情

况，从学术背景、研究基础、科研潜力以及表达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

评分。 

指标（分值） 考核内容 

学术背景（20 分） 
对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对研究动

态的掌握，以及对课题意义的认识等 

研究基础（40 分） 

科研动手能力、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已经取得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已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申请和授权专利情况、成果奖励等 

科研潜力（20 分） 专业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等 

表达能力（20 分） 
汇报材料质量、口头表述能力、专业英语掌握情

况等 

（三）综合成绩 

1. 考生总成绩＝（专业综合成绩）×40%＋（面试成绩）×60%。 

2. 免笔试考核的考生：考生总成绩=面试成绩 

3. 总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五、拟录取 

博士研究生考生录取按照计划类型，在导师额定接收指标内按照

所报考导师的考生总成绩择优录取。 

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考试作弊、面试不合格（合格成绩为 60

分）者，不予录取。如果考生总成绩相同，则按照面试成绩确定排名；



如果总成绩与面试成绩完全相同，同分考生须通过加试确定成绩排名。

如果考生主动放弃拟录取资格，则按照以上拟录取规则依次补录。 

如果拟录取人数超过报考导师当年的招生限额，须经拟调剂导师

和学生双向选择后，可在报考类型内进行调剂。 

六、其他说明 

1.博士研究生相关招生信息见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http://gd.whut.edu.cn/）及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官网

（http://scea.whut.edu.cn/）。 

2.在录取过程中，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定向就业单位因报考问题引

起的纠纷由考生自己解决。 

3.学院纪委全程参与和监督录取工作。 

4.考生咨询电话 027-87165906，监督举报电话 027-87651781。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2025 年 4 月 18 日

http://gd.whut.edu.cn/
http://scea.whut.edu.cn/

